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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之名保障公祭 以史为鉴砥砺前行

编者按

　　12月13日是第九个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这一天，凄厉的警报声

再一次作为整个国家的背

景音长鸣；这一天，英烈们

前仆后继、万死不辞的事迹

再一次响彻中华大地。

　　祀我国殇，山河无恙；

逝者已矣，生者奋进。中华

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

族，也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

族。捍卫英烈声誉，不仅是

对英雄的尊重，也是对英烈

精神、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

扬，更是为了在筑就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

中坚定信念稳步前行。

　　岁月静好，不忘先烈。

今天，法治经纬版聚焦铭记

苦难历史、捍卫英烈名誉荣

誉刊发专题报道 ，敬请

关注。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近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前，幸存者艾义

英、马庭宝、阮定东在家人的搀扶下献花，布满皱纹的手

颤颤巍巍地指着墙上刻着的亲人名字，倾诉着85年前生

离死别的痛楚。这是“2022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

活动”现场的一幕。

　　民族之殇，祭之以国。2022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5周年，12月13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这一天，亿万中国人民将以国家之名，深切缅怀南京

大屠杀中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牢记历史、不

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

告活动、第六届国际和平徒步活动、第六季阅读巡防活

动、国家公祭日“和平许愿墙”签名悼念活动、海内外侨界

和平祈愿会……近期，一系列活动陆续开展，以此铭记这

段血与火、痛与泪的民族历史，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岁月留痕，休戚人心。国家公祭日已经深深镌刻在亿

万人民心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

也不断倾心倾力为铭记这段历史贡献力量。

赓续传承不忘历史

　　2022年12月5日傍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向远松去

世，享年94岁。向远松出生于1928年。南京沦陷后，年仅9

岁的向远松失去了两位亲人，这段记忆一直烙印在老人

心里。

　　1937年，向远松的哥哥向远高被日军抓住，关押在煤

炭港仓库，后被集体枪杀、焚烧。四叔向忠林也惨遭日军

杀害。在寻找亲人尸体的路上，向远松亲眼目睹江滩上尸

体堆积如山。后来，向远松随父母躲在宝塔桥难民区，侥

幸生存下来。

　　2022年以来，祝再强、濮业良、王素明、王恒、巫吉英、

余昌祥6位幸存者相继离世。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

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54位。

　　如今，那场浩劫中的幸存者已从总角到了耄耋之年。

为了将这段“民族之恸”的记忆传承下去，在传承中积蓄

前进力量，2022年8月15日，首批来自10个幸存者家族的13

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

播历史真相的接力棒，为讲述那段血泪历史真相赓续前

进，激励后人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力。

　　其中，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素明的女婿夏天行，

还自学英语为外国友人讲述这段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南

京大屠杀真相；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

撰写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记录、讲述

了父亲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深刻记录家族之殇、民族

之痛；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高山的儿子李真铭则担

任志愿讲解员，为观众讲述父亲的经历，守护历史，呼吁

和平。

民间力量再添新证

　　“从今天起，开设了慰安所。每个人30分钟，费用是下

士官150钱（1.5日元），士兵100钱（1日元）。相当的热闹，一

直处于满员状态。”这是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的《阵中日

志》记录的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相关

情况。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在“慰安妇”制度正式确立后日

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时间的最早记录。

　　《阵中日志》详细记录了1937年10月12日至1938年9月

23日，新井淳跟随部队从日本国内坐船出发，投入侵华战

场，在上海、南京、无锡、嘉兴、镇江等地驻扎的日记，包含

了日军伤兵收治、抢劫、建立慰安所以及日军遭到中国守

军顽强抵抗等重要内容。

　　这是2022年11月3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举行2022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会发布的

新征集的文物史料之一。该批文物史料还包括侵华日

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阵中日

志》、日军“荣第1644部队”照片、“南京陷落儿童教育戏

剧卡片”等。截至目前，纪念馆2022年新征集文物史料

453件（套）。

　　此次发布的文物史料除了有侵华日军作战的档案记

录，还有关于侵华日军进行细菌试验的照片以及日本推

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佐证。其中，1942年日本发行的“南京

陷落儿童教育戏剧卡片”，是日本政府对国民推行军国主

义教育的有力佐证。该戏剧卡正面是前线战场作战、庆祝

南京沦陷、南京入城式等场面的连环画，背面则是介绍台

本。此戏剧卡作为儿童教育读物，在日本大东亚文化话剧

社公开发行。

　　此次对外发布的不仅包括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今年委托日本友人大东仁先生，在日本代

征集到的51件（套）珍贵的文物史料，还有南京民间收藏

人士唐恺先生帮助纪念馆征集到的一批文物史料，包括

1938年编印出版的《首都沦陷纪念册》以及一份1938年1月

6日刊载有南京保卫战文章《敌入南京后之一大打击》的

中方报纸《天文台》等。

　　2022年9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某典当店老板埃文·

凯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关于一本疑似包含南京大屠杀

彩色照片记录二战时日军侵华相册引发广泛关注。11月

17日，该相册被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11月

16日，凯尔更新视频特别补充称，他很抱歉自己一开始在

视频中的表述可能存在错误，因为后来发现相册中一些

图片可能是发生在中国上海，而非南京。

　　尽管照片是否为“南京大屠杀新证据”待考证，但相

册中所展现的历史照片，依然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据

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世纪80

年代建馆以来，共收藏国家珍贵文物6000余件，藏品的来

源包括出土挖掘、民间征集、社会捐赠等。一直以来，纪念

馆不断收到来自国内外民间捐赠各类文物史料，对挖掘

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起到积极作用，也昭示着南京大

屠杀历史得到了全世界珍视历史、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

的重视。

法治保障国家公祭

　　“2018年，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发起的《南京市国家公

祭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立法工作，是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尤其是爱国主义写进地方法规中的一个重

要实践……”2022年12月5日，南京市人大代表、市律协副

会长刘伟在南京市鼓楼区草鞋峡丛葬地为群众进行普法

宣讲。

　　当天，南京市委宣传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南京市

司法局联合在该丛葬地举办了主题为“以法为名 保障公

祭”公众宣讲活动，向公众进一步普及宣传《条例》内容。

　　2018年12月13日，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条例》正式实施。自此之后，国家公祭活动有了地方

立法的支撑，仪式更加规范，也明确了哪些行为是挑战底

线的行为，绝对不能触碰。在国家公祭日前后对《条例》进

行宣传普及，也成为《条例》实施后重要的活动之一。

　　这部法规是江苏省首部由人大委托律师团队起草的

法规，刘伟是当时团队中的一员。“《条例》自颁布后，通过

各种访谈会、宣讲会，登上学校讲台、走进媒体直播间宣

讲，常态化开展了诸多宣传普及活动，公众知晓度不断提

升。”刘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能够参与《条例》起草工

作十分幸运，不仅切身感受了解了那段历史，还接受了一

次更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南京市律师协会还协助市人大等有关部门对实地走

访中发现的一些丛葬地日常管养工作缺位、位置指引标

识缺失、市民祭奠活动不便等问题，依据《条例》规定提出

了很多整改建议。如今，南京市内17处丛葬地及两处纪念

地的图片，由高德地图上传嵌入系统，市民在高德地图搜

索丛葬地地名后，地图会自动显示该丛葬地的图片，便于

市民日常开展祭奠活动。

　　刘伟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宣传普及，培养社会公众公

祭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公祭礼仪与

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今后还要在青年群体

特别是中小学生群体中加大普及力度，要在《条例》规定

的参与悼念活动或参观国家公祭设施时所要遵循的具体

行为规范的宣传普及上下功夫。”

　　一直以来，南京律师都在用实际行动捍卫南京大屠

杀历史真相，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践行法律人的

时代担当———

　　由已故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荣誉主任、南京市

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一级律师谈臻组建的南京律师

援助团，自费帮助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在中国和日

本提起诉讼，历经9年最终赢得了中日两国法院的胜诉判

决；南京市律师协会与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于2017年

共同发起了“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律师大联盟”，致

力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保护幸存者合法权益。

　　“随着《条例》的实施，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现

象已经越来越少，也为网络上类似违法行为划下了清晰

的‘红线’，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该《条例》对发生在南

京市域之外的违法性行为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最大限

度防止出现诋毁、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思潮和行为。”

一位法律界人士说。

制图/李晓军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王禹钦

　　草木含悲、山河垂泪。

　　12月13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曾遭遇浩劫的古城南京、在浸润着同胞血泪的白山黑

水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抗战纪念场所，各地

群众通过各种追思纪念活动重温这段民族痛史，缅怀同

胞先烈，祈愿和平永驻。

　　勿忘国耻，缅怀英烈。

　 近年来，社会层面对于抗战历史的认识愈发深刻，对

英烈的保护愈发完善。201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颁布；污辱邱少云烈士名誉案、网民“辣笔小

球”诋毁贬损护国戍边英雄案等强化了公众对于英烈保

护的认识。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目前仍然有

一些将抗日战争娱乐化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一些

抗战相关词汇被不当使用。多名受访专家指出，上述内

容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历史厚重感，不利于正向

价值观的引导，应当引起警惕，应以法律方式保护英雄

烈士的名誉、荣誉，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作用，为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

力量。

娱乐化模仿行为频现

 　“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的各种刑具，想必一定能撬

开阁下的嘴……”类似这样的日军使用酷刑审问抗日战

士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少网友对该视频内

容进行模仿、演绎，日军扮演者的口音及抗日战士表演者

表现出的坚韧成为看点，“搞笑”“整活”是网友们对这类

视频的总体评价。

　　在一些打着“搞笑”“抗日”标签的相关短视频中，侵

略者通常是贪婪且愚蠢的，网友在演绎过程中突出其憨

傻特质，在抗日村民的灵活应对下被击败。

　　对于这样的娱乐化模仿行为，有不少受访者认为，不

利于让公众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

　　参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赵明曾对记者回忆，

其与战友有一次突然遭遇日军，“炮火就跟雨点儿似的打

了过来”，当时他趴在地上，大腿像是被砖头拍了一下，一

开始没感觉到很疼，挣扎着回到卫生队才发现，敌人的子

弹从左腿穿入，右腿穿出。

　　“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伤口感染溃烂，一个多月都不

见好，后来只能咬牙忍痛把溃烂处用刀刮掉才好了。”回

忆起战场上的血与火，赵明老人的眼角湿润了。

　　对于网上关于那段历史的各种演绎视频，赵明很不

理解，他认为不加评价性的直接演绎，娱乐化模仿可能会

歪曲那段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吕景胜对侮辱、诽谤英雄烈士问

题作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对于各种娱乐化演绎视频，

从道德层面、伦理层面来说，不值得提倡。并且，如果在视

频中扮演具体人物，如赵一曼、杨靖宇等，还可能涉及法

律层面的问题。

　　军事专家公方彬指出，那些娱乐化模仿视频如果是

在调侃相关事件，那么肯定要抵制、消除；但如果是在反

讽近年来“抗日神剧”中诸如“徒手撕鬼子”的桥段，指出

问题进行批评质疑，则可适当鼓励。

　　“娱乐化模仿、调侃视频如果在网上大范围传播，值

得警惕。这种现象会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精神文

明建设。”公方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中一项

就是靠英雄模范人物和历史事件构建。抗战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文化来源，抗战胜利是以英烈们的牺牲作为巨大

代价换来的，不可以被戏说调侃。

　　公方彬说：“戏说这段历史，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历史的严肃性和厚重感。相关平台要负起责任，提高鉴

别力。”

“抗日英雄”含义被扩大化

　　抗日英雄，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

“对日寇最后一战”中，为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前仆后

继，舍生忘死，无私奉献，为国捐躯的人。

　　但在一些视频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抗日英雄”的含

义正在被不断扩大化。

　　记者搜索发现，一些游戏视频的标题写着诸如“现代

抗日英雄，打响抗日第一枪”，还有一些视频创作者将日

剧中对建筑、人物有破坏性影响的角色剪辑，打上“抗日

英雄”标签。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山上徹也（记者注：安

倍晋三枪击案嫌疑人）直接在标题中被创作者冠以抗日

英雄的称谓。

　　对此，公方彬指出，抗日战争历史是我国精神建设的

重要组成，正确对待历史人物，不泛化特定词条的内涵，

才能更好地营造尊重历史、缅怀英烈的良好氛围。

　　除了“抗日英雄”含义被扩大化以外，还有一些人质

疑英烈事迹，甚至身着二战日军军服拍照，肆意亵渎英雄

烈士，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英雄人物可以

被肆意毁谤，这个国家的整体历史则将在被怀疑和扭曲

中走向虚无。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英雄烈士保

护法被许多法学界人士形容为“向亵渎英烈行为亮剑”的

法律。

完善英烈保护体制机制

  今年4月28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说，崇尚英雄、尊重英烈，依法保护英雄烈士名誉、荣

誉，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和鲜明价值导向。

  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

型案例，其中8起案件涉及侵害英雄烈士姓名、名誉、荣誉

等人格利益，既有刑事案件也有民事案件，集中体现人民

法院严厉打击和制裁抹黑英雄烈士形象行为的坚定立场

和鲜明态度。

　　十大案例中包括肖某发布信息诋毁、侮辱袁隆平院

士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说，袁隆平院士虽然不

属于烈士，但他为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作出重

大贡献，属于英雄人物，适用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的相

关法律规定是应有之义。

　　公方彬说，司法实践中，维护英烈名誉权正在厘定一

些内涵外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他们的荣光不

容亵渎。

　　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人受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

影响，以“还原历史”“探究细节”等为名，通过网络媒体等

歪曲历史，诋毁、贬损英雄烈士，造成恶劣影响，引起社会

各界强烈愤慨。由于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已经成为社

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为不仅构成对英雄

烈士人格利益的侵害，同时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指出，此类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

律责任主要包括三类：民事责任。民法典规定，侵害英雄

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

当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且应

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行政处罚。依据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侮辱、诽谤或者

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在英雄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

氛围的活动，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等，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

　　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罪”，将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明确规定为

犯罪。

　　“各级党委、政府和宣传、教育等部门要依法履行教

育引导职责；信息发布平台、自媒体从业者要担起社会责

任、加强行业自律，严格审核把关；网信电信、公安、检察

等有关部门要依法监督管理，用法律武器捍卫英烈名誉、

荣誉，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形成震

慑，以儆效尤。”吕景胜说。

　　吕景胜认为，捍卫历史、尊崇英烈，是全社会共同的

责任。对于歪曲否定英烈事迹、破坏英烈纪念设施、侮辱

英烈肖像等行径，决不能漠然视之，而是要挺身而出、敢

于亮剑，不仅要严厉谴责，更要拿起法律武器予以打击，

坚决维护英烈权益、捍卫英烈荣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

“崇尚英雄、英雄辈出”的精神沃土。

调侃亵渎英烈现象偶有发生 专家指出

发挥法律规范引导作用保护英烈名誉


